代理(经销)商加盟政策

一、加盟区域划分

1、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，最小区域为县级地区，最大区域为地市级地区；

2、没有区域代理商的地区，同一种产品的经销商数量一般不超过2家；

3、具体经销区域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协商确定。

二、加盟级别

1、一级代理特约经销商；　
2、二级代理商；
3、三级代理商。

4、区域代理商享受某一种或几种产品在该地区的独家经销权。

5、各级别代理商享受不同的价格待遇。

三、代理商的权利

1.享受我公司提供的合格的产品和全国统一的代理供货价。

2.享有我公司提供技术培训和广告宣传的支持的权利。

3.我公司将提供特别支持，以协助代理商、经销商成交。

4.我公司承诺不直接与代理商、经销商所代理、经销区域内的客户发生直接业务往来。

5.若有与我公司直接联系业务的，我公司均将客户转给负责该区域的代理商、经销商。

四、加盟条件

1.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或有一定的流动资金和有良好的管理、营销能力个体工商户；

2.须严格执行我公司的市场价格体系及区域划分的规定；

3.在开拓市场的同时，能及时将市场信息反馈给我公司；

4.须及时向用户提供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，积极配合我公司开展的促销活动；

5.签订合同后须按时支付货款，并按不同的级别，完成我公司要求的销售目标。

省级总代理商（一级代理商）：全面负责该省的销售业务，并可下设地区、市、县（区）级的代理商。

a.一级代理商自签定代理合同起，在3个工作日内缴纳10万元的代理保证金，保证金在代理商每完成10万元的采购额后返还2万元，累计完成50万元采购额后全部返还完毕。或从签定代理合同之日起，在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完成采购20万元的产品后可以直接成为一级代理商。

b.代理商享有我公司培训技术人员和广告宣传的支持。
市级代理商（二级代理商）：全面负责该地区的销售业务并可下设区（县）级经销网点。

a.二级代理商自签定代理合同起，在3个工作日内缴纳5万元的代理保证金，保证金在代理商每完成5万元的采购额后返还1万元，累计完成25万元采购额后全部返还完毕。或从签定代理合同之日起，在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完成采购10万元的产品后可以直接成为二级代理商。

b.代理商享有我公司培训技术人员和广告宣传的支持。

县级代理商(三级代理商)：全面负责该市、区（县）的销售业务。

a.三级代理商自签定代理合同起，在3个工作日内缴纳2万元的代理保证金，保证金在代理商每完成2万元的采购额后返还0.4万元，累计完成10万元采购额后全部返还完毕。或从签定代理合同之日起，在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完成采购5万元的产品后可以直接成为三级代理商。

b.代理商享有我公司培训技术人员和广告宣传的支持。

五.代理商市场运作规范

为保障各级代理商、经销商和我公司的长期利益，各级代理商、经销商在业务运作时必须遵守以下规范。

1.严格按照合同签定的区域范围内开展业务，不得跨区域销售。

2.严格执行我公司制定的市场价格体系。

3.一级代理商下设的代理商、经销商，我公司不直接为其供货。

4.一级代理商为下级代理商、经销商供货并对其业务运作进行规范管理。

5.一级代理商、经销商之间互相监督，发现违规者，及时与我公司联系，一经核实无误，我方将立即中止与违规者的合作。

六.说明：

上述内容为指导代理商、经销商运作的标准，凡满足条件并承诺遵守本规则的，均可加盟成为我公司不同级别的代理商、经销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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